
永水利〔2022〕172 号

关于印发永春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

项目冲刺 120 天奖补办法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：

永春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为水利部、财政部确定的

2022 年 42 个试点县项目之一，2021 年 12 月获省水利厅、财政厅批

复，为加快项目推进，早日完成目标任务，顺利通过水利部绩效考

核，经研究，提出以下奖补措施。

一、奖补原则

坚持“先建先补、早完早补”原则，以奖补为基础，以绩效为

导向，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建设。

二、奖补范围



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补助范围的 17 个子项，共涉及 13 个

乡镇。

三、考核期限

2022 年 9 月 1 日一 12 月 31 日

三、考核目标

项目实施进度，考核期限内开展完成的内容，包括项目现场形

象进度、内业资料整理进度及项目验收、结算等，具体因项目而异，

详见附表。

四、奖补标准

根据制定的考核目标，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前由水系连通及水

美乡村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考核并排名，分两类进行奖补。

（一）考核目标奖

考核期限内，完成附表所制定的考核目标，每个子项奖励 10 万

元。

（二）工作强度奖

考核期限内，单位时间完成工作强度（平均每日完成投资额）

第一名奖励 50 万元，第二名至第四名各奖励 20 万元，第五至第十

名各奖励 10 万元。单位时间完成工作强度计算方式如下:

1、截止 8 月 31 日已开标的项目， 9 月 1 日至完工时所完成的

投资额，12 月 31 日前完工方可参评。

2、截止 8 月 31 日未开标的项目，开标至完工时或至 12 月 31

日所完成的投资额，完成考核目标 80%及以上工作量方可参评。



附件：永春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冲刺 120 天绩

效目标表

永春县水利局

2022 年 9 月 1 日

抄送：存档（2）

永春县水利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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